
商業銀行投資有價證券之種類及限額規定 

第二點、第三點、第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商業銀行投資境內及境外

有價證券之種類如下： 

（一）公債。 

（二）短期票券。 

（三）金融債券。 

（四）國際性或區域性金

融組織發行之債

券。 

（五）集中交易市場與店

頭市場交易之股

票（其中國內股票

部分，包括上市股

票、上櫃股票、主

管機關認可之信

用評等機構評等

達一定等級以上

之發行人發行之

興櫃股票及辦理

受 託 承 銷 案 件

時，以特定人身

分，參與認購上

市、上櫃企業原股

東與員工放棄認

購之增資股份及

核准上市、上櫃公

司 之 承 銷 中 股

票）、新股權利證

書、債券換股權利

證書及公司債。但

本規定一百零一

年十月二十六日

修正施行前，已投

資未於集中交易

市場與店頭市場

二、商業銀行投資境內及境外

有價證券之種類如下： 

（一）公債。 

（二）短期票券。 

（三）金融債券。 

（四）國際性或區域性金

融組織發行之債

券。 

（五）集中交易市場與店

頭市場交易之股

票及特別股（其中

國內股票部分，包

括上市股票、上櫃

股票、主管機關認

可之信用評等機

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之發行人

發行之興櫃股票

及辦理受託承銷

案件時，以特定人

身分，參與認購上

市、上櫃企業原股

東與員工放棄認

購之增資股份及

核准上市、上櫃公

司 之 承 銷 中 股

票）、新股權利證

書、債券換股權利

證書及公司債。但

本規定一百零一

年十月二十六日

修正施行前，已投

資未於集中交易

市場與店頭市場

依公司法相關規定，第一項第

五款商業銀行得投資之集中

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交易之

「股票」（含國內「股票」），

種類已可包含普通股及特別

股，爰酌作文字修正，特別股

不另列示。 



交易之固定收益

特別股，不在此

限。 

（六）依各國法令規定發

行之基金受益憑

證、認股權憑證及

認購（售）權證。 

（七）中央銀行可轉讓定

期存單及中央銀

行儲蓄券。 

（八）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 

（九）發行人之信用評等

經主管機關認可

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達一定等級

以 上 之 私 募 股

票、私募公司債，

或主管機關認可

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達一定等級

以上之私募公司

債。 

（十）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其他有價證券。 

    前項第五款股票不

包括依據台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

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業務規則之規定列為變

更交易方法有價證券者

或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

證券審查準則規定列為

櫃檯買賣管理股票者。 

交易之固定收益

特別股，不在此

限。 

（六）依各國法令規定發

行之基金受益憑

證、認股權憑證及

認購（售）權證。 

（七）中央銀行可轉讓定

期存單及中央銀

行儲蓄券。 

（八）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 

（九）發行人之信用評等

經主管機關認可

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達一定等級

以 上 之 私 募 股

票、私募公司債，

或主管機關認可

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達一定等級

以上之私募公司

債。 

（十）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其他有價證券。 

    前項第五款股票不

包括依據台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

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業務規則之規定列為變

更交易方法有價證券者

或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

證券審查準則規定列為

櫃檯買賣管理股票者。 

三、商業銀行投資境內及境外三、商業銀行投資境內及境外一、 配合第二點有價證券種



有價證券之限額如下： 

（一）商業銀行投資於集

中交易市場與店

頭市場交易之股

票、新股權利證

書、私募股票、私

募公司債、依各國

法令規定發行之

基金受益憑證、認

股權憑證及認購

（售）權證之原始

取 得 成 本 總 餘

額，不得超過該銀

行核算基數百分

之三十。但其中投

資於店頭市場交

易之股票（不含國

內上櫃股票）與認

股權憑證、認購

（售）權證及新股

權利證書、私募股

票及私募公司債

之原始取得成本

總餘額，不得超過

該銀行核算基數

百分之五。 

（二）商業銀行投資於無

信用評等或信用

評等未達主管機

關認可之信用評

等機構評等達一

定等級以上之短

期票券（不含國庫

券及可轉讓銀行 

      定期存單）、金融

債券、公司債、受

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之原始取

得成本總餘額，不

有價證券之限額如下： 

（一）商業銀行投資於集

中交易市場與店

頭市場交易之股

票及特別股、新股

權利證書、私募股

票、私募公司債、

依各國法令規定

發行之基金受益

憑證、認股權憑證

及認購（售）權證

之原始取得成本

總餘額，不得超過

該銀行核算基數

百分之三十。但其

中投資於店頭市

場交易之股票與

認股權憑證、認購

（售）權證及新股

權利證書、特別

股、私募股票及私

募公司債之原始

取 得 成 本 總 餘

額，不得超過該銀

行核算基數百分

之五。 

（二）商業銀行投資於無

信用評等或信用

評等未達主管機

關認可之信用評

等機構評等達一

定等級以上之短

期票券（不含國庫

券及可轉讓銀行 

      定期存單）、金融

債券、公司債、受

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之原始取

得成本總餘額，不

類文字之修正，刪除第一

項第一款「特別股」文

字。 

二、 為避免現行有價證券投

資之額度限制，未能有效

活絡資金運用，並考量我

國店頭市場交易制度發

展已逾二十年，上櫃公司

所發行之股票具市場

性，櫃買指數波動度相對

其他主要已開發國家股

市指數及台灣證交所指

數並未較高，亦設有相關

保障投資人權益，維護市

場秩序配套措施等規

範，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

但書規定，排除商業銀行

投資國內上櫃股票，其原

始取得成本總餘額不受

銀行核算基數百分之五

之限制。 

 



得超過該銀行核

算 基 數 百 分 之

十。但該短期票

券、金融債券、公

司債無信用評等

者，其發行人、保

證人或承兌人之

信用評等達上述

等級以上者，或受

益證券、資產基礎

證券無信用評等

者，其保證人之信

用評等達上述等

級以上者，不在此

限。 

（三）銀行投資於第二點

第一項各種有價

證券之總餘額，除

我國政府發行之

公債、國庫券、中

央銀行可轉讓定

期存單及中央銀

行儲蓄券外，不得

超過該銀行所收

存款總餘額及金

融債券發售額之

和百分之二十五。 

（四）銀行兼營證券商依

證券交易法第七

十一條規定所購

入之有價證券，於

購入一年後仍未

賣出者，應計入前

三款投資有價證

券之限額內。 

（五）銀行以附賣回條件

買入短期票券及

債券之餘額，不計

入第一款至第三

得超過該銀行核

算 基 數 百 分 之

十。但該短期票

券、金融債券、公

司債無信用評等

者，其發行人、保

證人或承兌人之

信用評等達上述

等級以上者，或受

益證券、資產基礎

證券無信用評等

者，其保證人之信

用評等達上述等

級以上者，不在此

限。 

（三）銀行投資於第二點

第一項各種有價

證券之總餘額，除

我國政府發行之

公債、國庫券、中

央銀行可轉讓定

期存單及中央銀

行儲蓄券外，不得

超過該銀行所收

存款總餘額及金

融債券發售額之

和百分之二十五。 

（四）銀行兼營證券商依

證券交易法第七

十一條規定所購

入之有價證券，於

購入一年後仍未

賣出者，應計入前

三款投資有價證

券之限額內。 

（五）銀行以附賣回條件

買入短期票券及

債券之餘額，不計

入第一款至第三



款投資有價證券

之限額內。以附買

回條件賣出短期

票券及債券之餘

額，則應計入。 

（六）商業銀行投資於每

一公司之股票、新

股權利證書及債

券換股權利證書

之股份總額，不得

超過該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五。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所稱核算基數，指上會

計年度決算後淨值，扣除

下列項目後之餘額。但銀

行年度中現金增資，准予

計入核算基數，並以取得

驗資證明書為計算基準

日，且銀行於年度中發放

現金股利，其金額應於分

派基準日由核算基數中

減除： 

（一）銀行對其他銀行持

股超過一年以上

者，其原始取得成

本。但轉投資海外

子銀行金額不在

此限。 

（二）經主管機關核准或

依其他法律規定

轉投資銀行以外

之其他企業之原

始取得成本。 

    第一項第三款存款

總餘額，包括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支票存款、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轉

款投資有價證券

之限額內。以附買

回條件賣出短期

票券及債券之餘

額，則應計入。 

（六）商業銀行投資於每

一公司之股票、新

股權利證書及債

券換股權利證書

之股份總額，不得

超過該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五。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所稱核算基數，指上會

計年度決算後淨值，扣除

下列項目後之餘額。但銀

行年度中現金增資，准予

計入核算基數，並以取得

驗資證明書為計算基準

日，且銀行於年度中發放

現金股利，其金額應於分

派基準日由核算基數中

減除： 

（一）銀行對其他銀行持

股超過一年以上

者，其原始取得成

本。但轉投資海外

子銀行金額不在

此限。 

（二）經主管機關核准或

依其他法律規定

轉投資銀行以外

之其他企業之原

始取得成本。 

    第一項第三款存款

總餘額，包括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支票存款、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轉



存款及外幣存款。 

    第一項第一款有關

商業銀行投資於集中交

易市場與店頭市場交易

之有價證券原始取得成

本總餘額不得超過銀行

核算基數之比率，主管機

關得視國內經濟、金融情

形調整之。 

存款及外幣存款。 

    第一項第一款有關

商業銀行投資於集中交

易市場與店頭市場交易

之有價證券原始取得成

本總餘額不得超過銀行

核算基數之比率，主管機

關得視國內經濟、金融情

形調整之。 

五、商業銀行不得投資於該銀

行負責人擔任董事、監察

人或經理人之公司所發

行之股票、新股權利證

書、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公司債、短期票券及基金

受益憑證。但下列情形不

在此限： 

（一）金融債券（含次順

位金融債券）。 

（二）經其他銀行保證之

公司債。 

（三）經其他銀行保證或

承兌之短期票券

且經其他票券商

承銷或買賣者。 

（四）銀行發行之可轉讓

定期存單。 

（五）發行期限在一年以

內之受益證券及

資產基礎證券。 

（六）銀行因依銀行法第

七十四條規定之

投資關係，經主管

機關核准派任其

負 責 人 擔 任 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

人之公司所發行

之股票、新股權利

證書及債券換股

五、商業銀行不得投資於該銀

行負責人擔任董事、監察

人或經理人之公司所發

行之股票、新股權利證

書、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公司債、短期票券、基金

受益憑證及特別股。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金融債券（含次順

位金融債券）。 

（二）經其他銀行保證之

公司債。 

（三）經其他銀行保證或

承兌之短期票券

且經其他票券商

承銷或買賣者。 

（四）銀行發行之可轉讓

定期存單。 

（五）發行期限在一年以

內之受益證券及

資產基礎證券。 

（六）銀行因依銀行法第

七十四條規定之

投資關係，經主管

機關核准派任其

負 責 人 擔 任 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

人之公司所發行

之股票、新股權利

證書及債券換股

一、 增訂第二項，第一項酌作

文字修正。 

二、 配合第二點有價證券種

類文字之修正，第一項序

文刪除「特別股」文字。 

三、 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公

司法相關函釋規定，併參

酌法院相關判決之見

解，法人股東指派代表人

當選董事，該代表人應依

法人之指示處理事務，且

得依代表人職務關係，隨

時改派，其職務上所為行

為法律效果歸屬於法人

股東，法人股東對該等代

表人有控制關係，其董事

職務之行使係為執行該

法人股東之旨意，爰為確

保投資決定之公正性，維

護銀行健全經營，增訂第

二項明定銀行負責人除

自然人，尚包括法人股

東。 



權利證書。 

    前項所稱銀行負責

人，於銀行法人股東以法

人身分或推由其代表人

當選董事、監察人時，除

依法指定代表執行職務

之自然人及代表法人當

選為董事、監察人之代表

人，並包括該法人。 

權利證書。 

 


